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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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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海南的每一位朋友：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

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海南省
正全面开展无疫村（社区）、
无疫小区创建活动。唯有广
大居民齐心协力，才能守护
我们的美好家园。

党建引领、党员先行，全
力以赴参与创建活动。基层
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为创建无疫村（社区）、
无疫小区加强组织领导、广
泛凝聚合力。全省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要广泛
动员、妥善组织，有步骤、有
章法地开展创建活动。广大
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组织、宣传、凝聚群众共同参
与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
创建。要把无疫村（社区）、
无疫小区创建与服务群众工
作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切实
解决居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要把无疫村（社区）、无
疫小区创建活动与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
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结合起来，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推动疫情防控和
文明创建、文明实践相互促
进、融合提升。

从我做起、因地制宜，自
觉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规定。
要结合村（社区）、小区一线
的实际情况，不折不扣、因地
制宜落实无疫村（社区）、无
疫小区创建的标准要求，规
范入口管理、规范健康监测、
规范个人防护、规范快递管
理、规范清洁消毒、规范垃圾
处置、强化信息宣传、强化服
务保障、强化物资储备等
等。广大居民朋友要从我做
起、带动家人，坚持健康文明
生活方式，共同遵守疫情防
控的各项规定，主动制止不
符合防疫要求的行为。

坚定信心、群策群力，共
同营造众志成城的抗疫氛
围。要切实营造“人人参与
抗疫，人人从中得益”的创建
氛围，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
切实夯实群防群控基础，广
泛传播抗疫知识，以众人之
力提升村（社区）、小区的疫
情防控效能。要坚持守望相
助、邻里互助，群策群力、共
同努力，有效保障核酸（抗
原）检测、物资采购、快递分
发、垃圾清运、配药就医等工
作，全面凝聚起共同参与疫
情防控、共同创建无疫村（社
区）、无疫小区的坚强合力。

同舟共济在一起，守望
相助齐战疫。让我们积极行
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
园，争创无疫村（社区）、无疫
小区！

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2022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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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8月24日，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宣传工作专班在海口召开全省“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工作
动员部署会，研究部署相关工作。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近日，我省正式印发《全省“无疫村（社
区）、无疫小区”创建工作推进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多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和目标，为我省巩固抗
疫成果，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还向海南居民发出倡议
书，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全力配合，从我做起为海南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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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的市县，可在重点做好现有疫
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积极组
织辖区内已实现动态清零的村
（社区）、小区开展“无疫村（社
区）、无疫小区”创建活动。

全省实现社会面动态
清零的市县和未发生疫情
的市县，从即日起立即组
织开展全市县范围内“无
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
建活动。

通过创建“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调动社区群众抗疫积极
性，发挥疫情防控主角作用，提高全民的卫生防病意识、健康生活
意识、自我防护意识，营造“健康无疫村（社区）、小区，人人参与，从
我做起”的浓厚氛围，形成“人、物、环境”全闭环、无遗漏、无脱管，
实现“疫情零输入、居民零感染、工作零失误、舆情零负面”，保持村
（社区）、小区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坚持源头防控、属地管理

坚持党建引领、全民参与

坚持统筹兼顾、融会贯通

全省“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工作，坚持村（社
区）和小区主动申报、乡镇级审核、市县级评定、省级备案、动
态管理的原则，具体由各市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会同民政部门、卫健部门组织实施。具体包括申报、审核、评
定、发布等步骤。

创建范围1
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一个潜伏周期内

创建目标2

工作原则3

创建标准4

创建流程5

动态管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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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是指疫情防控组织机构健全，疫情
病例保持清零状态，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辖区环境清洁消毒规
范，辖区健康服务保障有力，个人健康主体责任落实，疫情防控宣
传氛围浓厚，且连续7天无新增感染者的村（社区）、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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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创建成效
“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

实行动态调整管理

凡是被认定为“无疫
村（社区）、无疫小区”的，
可根据疫情形势降级管控
或优先解封，可根据市县
安排调整核酸检测频次。
对位于高风险区的独立
“无疫村（社区）、无疫小
区”，可按“人不出区、错峰
取物、区内有序流动”管
理，减少核酸检测频次。

“无疫村（社区）、无疫
小区”认定后，当村（社
区）、小区新增1例（含）以
上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
者时，或者出现阻扰防疫
人员工作、抗拒核酸检测、
逃避转移隔离、隐瞒接触
史、造谣传谣等情形时，即
摘牌。

“无疫村（社区）、无疫
小区”认定后，当新增1例
（含）以上密切接触者，则
暂停其无疫村（社区）、无
疫小区认定，待排除后，恢
复“无疫村（社区）、无疫小
区”认定。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采取明查、暗访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常态化督查，
加强工作指导，定期或不
定期对创建工作进行抽
查。发现不符合创建标准
的，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将取消认定，并由属地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会同
民政、卫健部门负责督促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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